
CC032014年2月25日 星期二

编辑：于晓敏 实习美编：珊珊

今日莱芜

关关注注

2014年莱芜市为民办实事之“幸福养老工程”

为为贫贫困困老老人人购购买买居居家家养养老老服服务务
本报2月24日讯 (记者 程凌

润 ) “幸福养老工程”是莱芜市
2014年为民办的10件实事之一。24

日，记者从莱芜市民政局获悉，莱
芜市今年将新增养老床位1500张，
建设30所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、
40所农村幸福院，同时莱芜市还将
于今年7月实施政府为城镇贫困老
年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，并
于4月1日起为全市80周岁以上低
保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。

《“幸福养老工程”实施方案》
明确指出莱芜市2014年“幸福养
老工程”的任务：莱芜市将新增养
老床位1500张，改造敬老院床位
500张(改造10家敬老院、每家改造
50张床位)、民办养老机构床位540

张；建设30所城市社区日间照料
中心、40所农村幸福院；建立市居
家养老服务网络平台；制定并实
施政府为城镇贫困老年人购买居
家养老服务、为全市80周岁以上
低保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两项养
老保障政策。

其中，新增养老床位将于今
年5月开工建设，11月30日前完成
主体工程建设；改造的养老床位
将于今年4月开工建设，11月30日
前完成全部改造并达到入住条
件；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农
村幸福院将在今年4月开工，11月
3 0日前建设完成并达到使用条
件；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平台建设
将于10月正式运营。

记者了解到，莱芜市民政局与
财政局将尽快出台政府为城镇贫
困老人购买服务和发放80岁以上
老人高龄津贴两项养老服务制度
的相关政策。2月份，莱芜市各区政
府(管委会)制定为城市贫困老年
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实施细
则，3月份完成符合条件老年人情
况的调查摸底工作，6月份完成第
三方服务队伍的组建工作，7月份
开始实施；为80周岁以上低保老人
发放高龄津贴政策，莱芜各区政府
(管委会)在3月31日前完成调查摸
底工作，4月份开始发放高龄津贴。

本报2月24日讯 (记者 程
凌润) 记者从莱芜市民政局获
悉，莱芜市将为城镇贫困老年人
购买居家养老服务，该项政策将
于7月开始实施。

据介绍，此政策主要面向具
有莱芜市城镇户籍，年龄60周岁
以上，且常年居住在本市的城镇

“三无”人员。凡具有享受政府购
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资格老年人，
可由其本人向其户籍所在地的
居委会(单位)提出申请，填写相
关表格。经居委会(单位)审核、符
合条件的，于5个工作日内将申
报材料报街道办事处(上级主管
部门)。

记者了解到，莱芜市将对社
会散居城镇“三无”人员，按身体
状况能够自理、半自理、不能自
理三个档次，由当地民政部门委
托服务组织分别按照每人每月
10小时、20小时、30小时的标准，
提供助餐、助洁、助行、助医等基
本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、心理疏
导服务。区级民政部门按市政府
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拨付服务
组织资金。购买服务所需资金按
市、区1:1比例分担。泰钢工业园
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全额负担。市
级补助金由市财政每年拨付一
次，由区级民政部门按照协议约
定拨付给服务组织。

相关链接：

居家养老服务分三个档

本报2月24日讯 (记者 程凌
润 ) 24日，记者从莱芜市民政局
获悉，莱芜80周岁以上低保老年人
高龄津贴按年龄共分为两档，其中
80-89周岁、90-99周岁老年人分别
为每人每月100元、200元。另外，100

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按照
《山东省优待老年人规定》文件规
定执行，即每人每月不少于300元。

记者了解到，莱芜80周岁以
上低保老年人高龄津贴申报的对

象是，具有莱芜市户籍、年龄在
80—99周岁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
障待遇的老年人。符合条件的老
人可由其本人向其户籍所在地的
村 (居 )委会 (单位 )申请，填写《莱
芜市80-99周岁低保老年人高龄
津贴申请表》；老年人因身体原因
本人无法提出申请的，可由其子
女代为申请；无子女或子女无法
提出申请的，可由村 (居 )委会 (单
位)代为申请。

据介绍，高龄津贴由区级民政
部门负责按月发放。由区级民政部
门单独为80-99周岁低保老年人设
立高龄津贴银行账户，通过金融机
构实行社会化发放。80-99周岁低
保老年人高龄津贴所需资金，由
省、市、区三级财政共同负担，分担
比例为30%、30%、40%；泰钢工业园
所属80-99周岁低保老年人高龄津
贴所需资金由省、市两级财政共同
负担，分担比例为30%、70%。

高龄津贴分三个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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